
《 2011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 

對《 2011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第 51 條的修訂  
 
 
目的  
 
 法案委員會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會議上，要

求當局：   
 

( a )  考慮修訂現行《版權條例》第 31(1) (d)條
及《 2011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(下文簡
稱 “條例草案 ”)其他相若條文 (包括對有關
刑事法律責任的條文作出相應修訂 )，表明
未獲授權而分發某項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

品對版權擁有人的損害，必須達到“相

當” (cons iderab le )、“嚴重” ( ser ious)或
“重要” ( impor tan t )的程度，才會招致刑
責，藉此清楚說明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是

打擊大規模的盜版活動；以及  
 
(b )  考慮修訂新訂第 118(2AA)條及有關損害

版權擁有人的分發及傳播罪行的其他條

文，表明僅就對版權擁有人造成經濟損害

的侵權行為 (即不包括那些只構成非經濟
損害的侵權行為 )訂定相關刑責，以清楚反
映政策目的是打擊大規模的盜版活動，而

不是針對戲仿作品。  
 

2 .  當局的回應載於下文。  
 
刑事法律責任  
 
3 .  根據現行《版權條例》 (第 528 章 )第 118(1) (e)條，為
任何包含經銷 (例如售賣 )侵權複製品的貿易或業務的目
的，或在任何該等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分發侵權複製品，

即屬犯罪。另根據第 118(1) (g)條，在其他情況下，分發侵
權複製品，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的程度 (下文簡稱
“損害性分發罪行” )，亦屬犯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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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為了配合條例草案增訂的傳播權利，我們建議就未獲

授權向公眾傳播版權作品的行為訂定相應的刑事罰則。新

訂第 118(8B)條建議的刑責，與上文第三段提及有關懲處
未獲授權分發版權作品的現有刑責所採用的門檻大致相

同，即 (a )為任何包含為牟利或報酬而向公眾傳播版權作品
的貿易或業務目的，或在任何該等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

未經授權傳播版權作品；或 (b )未經授權傳播版權作品達到
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的程度 (下文簡稱“損害性傳播罪
行” )，均屬犯罪。條例草案界定盜版活動的刑事法律責任
和民事法律責任時，所採用的準則與現時的標準相同。澳

洲及英國的版權法例，亦訂有類似的損害性傳播罪行。  
 
5 .  為了釐清“損害”一詞的涵義，我們曾研究香港、英

國和澳洲的相關案例，從中歸納了若干共通之處 (見立法會
CB(1)3061/10-11(02)號文件 )。首先，遭侵權的版權作品都
具有商業價值。第二，侵權行為差不多把整個原作品複製，

而複製品可替代原作品。第三，分發模式 (即經由互聯網分
發 )令大量公眾人士可以接收侵權複製品。第四，侵權者的
行為整體上可能削弱了對原作品的需求，導致該版權作品

的合法市場萎縮。這些案例表明，基於上述因素，即使部

分侵權者或許沒有明顯的牟利動機，其侵權行為已對版權

擁有人造成經濟損害。  
 
6 .  為了提高法律確切性及釋除網民對可能誤墮法網的

疑慮，條例草案訂明了一些因素，供法院在衡量何謂“達

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的程度”時參考，以便裁定有關

行為是否構成損害性分發或損害性傳播罪行。這些從相關

案例 (見上文第 5 段 )歸納出來的因素包括：  
 

( a )  分發／傳播的目的；  
(b )  版權作品的性質，包括其商業價值；  
( c )  就整項作品而言，遭侵權部分所佔的數量

及實質分量；  
(d )  分發／傳播模式；以及  
( e )  分發／傳播對版權擁有人造成的經濟損

害，包括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

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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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的建議  
 
7 .  我們已仔細研究上文第 1 段所述由委員提出的建議，
所得的結論載於下文。  
 
建議 (a )：造成的“損害”應達到“相當”、“嚴重”或
“重要”的程度，才會招致刑責。  
 
8 .  如按上述建議規限“損害”的程度，會變相提高刑責

門檻，以至按目前標準應構成刑責的行為可能因此被劃出

刑網之外。基於前述理由，建議也會帶來另一個問題，即

香港是否仍能履行世界貿易組織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

協議》所訂的義務。  
 
建議 (b )：僅就對版權擁有人造成經濟損害的侵權行為訂定
刑責。  
 
9 .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 訴  陳乃明一案 (又稱“古惑天
皇”案 )中，主審裁判官指出，縱使經濟損害顯然是值得留
意的範疇，“損害”一詞無必要局限於經濟損害。根據該

宗案例，我們認為不宜限制法庭在審裁時只可以考慮經濟

損害，以免減少法庭可考慮其他相關因素的酌情權。  
 
進一步的修訂  
 
10 .  在新訂的第 118(2AA)和 118(8C)條增訂法庭可考慮的
一些因素，首要目的在於提高法律確切性和釋除網民對可

能誤墮法網的疑慮。雖然我們並未發現本地或海外曾出現

針對戲仿作品構成侵犯版權的刑事訴訟，在顧及公眾和法

案委員會的關注後，我們已考慮了不同的修訂方案。  
 
11 .  我們認為，在法院裁定未獲授權的分發或傳播行為是
否“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的程度”時，關注該行為

是否造成經濟損害，有可取之處。因此，在無損引入相關

因素供法庭考慮的原意 (即提高法律確切性和釋除網民關
於可能誤墮法網的疑慮 (見上文第 5 至 6 段 ) )的前提下，我
們打算按照附件所載的建議，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

案。雖然法院在審裁時仍可考慮所有相關情況，不過經修

訂的條文強調法院可在裁定分發或傳播行為是否構成損害

性分發或損害性傳播刑事罪行時，考慮經濟損害，而這些

經濟損害的程度是超乎輕微的。  

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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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經修訂的條文旨在為法院在裁定損害程度時提供更
清晰的指引。雖然法院在裁定侵權行為是否“達到損害版

權擁有人的權利的程度”時亦可考慮其他相關因素，但我

們想不到有其他因素與這項因素有同樣重要性。無論如

何，突顯 “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”的修訂條文，會強調法院
在審理案件時須留意這項因素。我們認為，如案件並沒有

涉及 “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”，將難以對侵權者提出檢控或
將其定罪。基於同樣理由，執法機關把案件送交律政司尋

求應否提出控罪的法律意見前，定須作出相關考慮。  
 
13 .  為協助法院裁定何謂經濟損害，我們亦建議列明一些
可考慮的因素，其中之一是侵權複製品是否可替代有關版

權作品。我們留意到部分網民認為，一般而言，戲仿作品

不會替代原作品，因此絕不會對原作品的合法市場造成負

面影響。我們認為，要求法院在裁定某個個案是否已超越

刑事界線時，考慮原作品是否被侵權物品替代的做法是合

理的。  
 
下一步行動  
 
14 .  請委員閱悉上文經修改的修訂條文。如法案委員會沒
有異議，當局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建議經修改

的修訂。  
 
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知識產權署  
二零一二年二月  



 

 

附件  
《 2011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第 51 條  

建議就第 118(2AA)及 118(8C)  條作出的修訂  
 

原先建議條文  現時建議條文  
(2AA)  就第 ( 1 ) ( g )  款而言，法院在裁定某項作品的侵
犯版權複製品的分發有否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

利的程度時，可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，並尤其可

考慮—  
 
( a )  該項分發的目的；  
( b )  該作品的性質，包括其商業價值；  
( c )  就該作品的整體而言，被分發的遭複製部分所佔

的數量及實質分量；  
( d )  分發的方式；及  
( e )  該項分發對版權擁有人所造成的經濟損害，包括

該項分發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。  
 

( 2AA)  就第 ( 1 ) (g )  款而言，法院在裁定某項作品的
侵犯版權複製品的分發有否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

權利的程度時，可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，尤其

是在顧及以下及其他事宜下，該項分發是否對版權

擁有人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 —  
 
( a )  該作品的性質，包括其商業價值 (如有的話 )；  
( b )  分發的方式及規模；及  
( c )  如此分發的侵犯版權複製品，是否構成該作品的替
代品。  

( 8 C )  就第 ( 8 B ) ( b )  款而言，法院在裁定任何向公眾傳
播有關作品的作為有否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

的程度時，可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，並尤其可考

慮—  
 
( a )  該項傳播的目的；  
( b )  該作品的性質，包括其商業價值；  
( c )  就該作品的整體而言，被傳播的部分所佔的數量

及實質分量；  
( d )  傳播的方式；及  
( e )  該項傳播對版權擁有人所造成的經濟損害，包括

該項傳播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。  
 

( 8 C )  就第 ( 8 B ) ( b )  款而言，法院在裁定任何向公眾傳
播有關作品的作為有否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

的程度時，可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，尤其是在

顧及以下及其他事宜下，該項傳播是否對版權擁有

人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 —  
 
( a )  該作品的性質，包括其商業價值 (如有的話 )；  
( b )  傳播的方式及規模；及  
( c )  該項傳播是否構成該作品的替代品。  
 

 


